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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院网《案件点评》栏目刊登了李晓东撰写的《本案律师

刘某的行为成何罪》一文，案情如下： 陈某以谈恋爱为名，

将本单位女同事张某引诱至郊外的公园里强奸了张某，第二

天张某告发了陈某，陈某被抓获。律师刘某为陈某的亲属为

陈某聘请的辩护律师，刘某出庭前去看守所里探望陈某，见

陈某心情郁闷，愁容满面。于是刘某心生一计，教唆陈某让

其在看守所里秘密伪造了多份陈某写给张某的求爱信。其后

在法庭上律师刘某以所谓“多份陈某写给张某的求爱信”为

证据，声称女同事张某和陈某当时确实是在公园里谈恋爱，

发生性行为是双方的一时激情所致，是自愿的；且陈某在被

告席上也表示，只要放了他，他就会娶张某。张某听说陈某

要娶自己，信以为真，也当庭表示不再告了。主审法官一头

雾水，最后陈某被当庭无罪释放。 该文认为，律师刘某的行

为构成伪造证据罪，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律师刘某

的行为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理由如下： 根据刑法规定，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是指在

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

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

者作伪证的行为。其与帮助、伪造证据罪之间有一些共同之

处，如：在主观方面，两罪都是直接故意；在客观方面，都

可能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其犯罪行为

的实施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构成了侵犯。但作为刑



法所规定的性质不同的两种犯罪，两罪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这主要表现在： （1）犯罪侵犯的直接客体不同。前者侵犯

的直接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诉讼活

动，也包括刑事辩护制度，并且，司法机关的正常刑事诉讼

活动是主要客体，刑事辩护制度是次要客体；而帮助、伪造

证据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简单客体，仅限于司法机关的正常

诉讼活动。 （2）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前

者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

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

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而帮助、伪造证据罪则表现为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 （3）犯罪

行为发生的时间条件不同。前者的行为发生在诉讼活动进行

过程之中；而帮助、伪造证据罪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进行过

程之中，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提起之前。 （4）犯罪行为发生

的空间不同。前者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之中

；而帮助、伪造证据罪既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也

可以发生在民事、经济、行政诉讼活动过程之中。 （5）犯

罪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才能成为该罪的主体，单独构成该罪；而帮助、伪造证

据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

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该罪的主体。 （6）犯罪

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尽管两罪在主观方面都是出于直接故

意，但两罪的犯罪目的不完全相同。前者在主观方面的目的

不仅限于帮助当事人逃避法律制裁，还有可能是为了陷害无

辜；而帮助、伪造证据罪在主观方面的目的是帮助当事人逃

避法律制裁。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



人毁灭、伪造证据的，既符合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构成

特征，也符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

害作证罪的构成特征，行为人所实施的这一个行为实际上同

时触犯了这两个罪名。但尽管两罪侵犯的法益均是司法机关

正常的诉讼活动，但立法者赋予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

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多的不法内涵评价，因而配

置了更重的法定刑。由于规定这两个罪名的法条内容之间存

在着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因此，这实际上发生了刑法理论

上的“法条竞合”现象，根据“特别法条优先于普通法条适

用”的法条竞合处理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以特别法条规定之

罪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论处，至于行为人所触犯的普通法条所规定之罪，即帮助毁

灭、伪造证据罪就不再单独适用。 就本案而言，从犯罪主体

来看，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本案具备辩护人伪造证据罪

的主体要件，即刘某是陈某的亲属为陈某聘请的辩护律师；

从主观方面来看，是直接故意，律师刘某的目的是帮助当事

人陈某逃避法律制裁；从客观方面来看，律师刘某实施了帮

助当事人陈某伪造证据的行为；从犯罪客体来看，本罪侵犯

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的职责

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

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不允许辩护人违背职业道德和案件事

实，向法庭提供虚假证明，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

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

证等，因为这必然会严重损害律师的形象，影响刑事诉讼活

动的正常进行。本案中，律师刘某由于教唆陈某让其在看守



所里秘密伪造了多份陈某写给张某的求爱信，其后在法庭上

律师刘某以此为证据，称张某和陈某当时是在公园里谈恋爱

，双方是自愿发生性行为的，导致犯罪嫌疑人张某被当庭无

罪释放，逃脱法律制裁。由此可见，律师刘某的行为已严重

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 综上所述，律师刘某的行

为已完全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犯罪构成,应按辩护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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